
開
創
民
間
新
活
力

展
現
企
業
關
懷
情

'品..，‘

于

。
球
星

內
政
、
部
社
會
司
專
員

l

提
昇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功
能
之
策
略
與
取
向

壹
、
前

、

一-軍2

近
年
國
內
各
類
基
金
會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的
設
立
，
是
至
為
問
顯
的
社
會

現
象
。
就
經
濟
面
而
言
，
當
個
人
擁
有
財
富
之
後
，
有
能
力
參
與
公
益
事
盡

是
極
為
自
然
的
事
應
該
給
予
嘉
許
;
就
政
治
面
而
言
，
大
眾
參
與
公
共
事
務

之
能
力
已
日
趨
成
熟
，
應
該
予
以
認
同
;
就
社
會
心
理
面
而
昔
日
，
需
要
層
次

的
提
昇
'
追
求
自
我
的
實
現
，
更
是
人
性
使
然
，
應
該
予
以
支
持
。
因
此
臺

灣
地
區
目
前
在
各
類
各
級
主
管
相
關
登
記
的
基
金
會
總
數
超
過
一
千
八
百
個

，
雖
然
擁
有
如
此
龐
大
數
量
的
基
金
會
，
但
社
會
大
眾
對
基
金
會
之
營
運
卸

有
不
少
的
負
面
評
價
。
民
間
非
營
利
機
構
發
揮
社
會
功
能
，
企
業
團
體
善
盡

社
會
責
任
，
大
家
有
共
識
關
懷
全
民
福
祉
;
這
些
是
福
利
國
家
的
重
要
指
標

。
因
此
當
個
人
與
企
業
紛
紛
尋
找
管
道
成
立
基
金
會
之
際
，
談
論
基
金
會
之

定
位
及
其
功
能
之
提
昇
應
是
當
前
極
為
重
要
之
課
題
。

貳
、
基
金
會
尚
本
質

由
於
慈
善
事
業
發
展
的
方
式
與
法
系
使
用
名
稱
之
差
異
，
對
基
金
會
之

認
知
及
其
內
泊
常
易
令
人
混
淆
。
就
法
律
觀
點
而
言
，
我
國
民
法
係
屬
大
陸

法
系
，
對
於
非
營
利
之
法
人
主
體
除
於
社
團
及
財
團
予
以
界
定
外
，
在
現
行 法

現
上
並
無
有
關
基
金
會
之
規
定
;
就
連
相
關
稅
法
及
「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公

益
、
慈
善
機
關
或
固
體
兔
納
所
得
稅
適
用
標
準
」
亦
未
見
其
掠
影
。
但
從
貨

務
觀
點
而

-
7日
，
基
金
會
被
視
為
財
園
法
人
型
態
之
一
種
已
是
頗
為
大
家
接
受

的
事
實
。

在
英
、
美
法
系
上
，
營
利
企
業
的
對
應
體
就
是
非
營
利
組
織
，
以
美
國

為
例
，
申
請
設
立
領
受
設
立
時
、
地
的
法
令
約
束
，
其
免
稅
資
格
的
取
得
尚

需
向
國
稅
局
申
請
許
可
，
且
其
章
程
或
信
託
契
約
中
讀
具
備
如
下
條
款

•• 

八
鬥
活
動
範
圍
以
稅
法
上
所
定
之
公
益
目
的
為
限
。

尚
不
參
與
或
從
事
立
法
遊
說
活
動
、
選
舉
活
動
等
特
定
之
政
治
活
動
。

心
向
解
散
時
，
其
餘
存
之
基
本
財
產
等
應
捐
贈
與
政
府
、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或
其

他
從
事
公
益
之
財
團
等
。

關
禁
止
與
自
己
交
易
或
持
有
超
額
之
特
定
事
業
股
票
，
亦
禁
止
不
當
之
投
資

。

在
非
營
刺
組
織
中
，
慈
善
基
金

(
2
ω丘
吉
宮
。
何
旦
旦
旦
古
巴
包
括

公
益
信
託
型
基
金
與
法
人
型
基
金
兩
種
。
前
者
目
前
在
國
內
仍
付
之
闕
如
，

財
政
部
研
擬
信
託
法
時
考
慮
予
以
納
入
﹒
p

後
者
就
是
圍
內
常
見
的
財
團
法
人

基
金
會
。

基
金
會
既
為
財
團
法
人
之
一
種
，
因
此
係
為
特
定
目
的
之
促
進
與
實
現 期八十五第刊牢是發區社-212 一



，
以
捐
助
財
產
為
基
礎
而
具
有
權
利
能
力
之
組
織
膛
。
其
成
立
要
素
領
具
備

•• 

圳
特
定
之
目
的
;
仙
一
定
之
基
金
或
財
產
;
削
活
動
之
董
事
。

套
、
當
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之
現
況
分
析

基
金
會
之
設
立
，
適
當
的
經
濟
(
基
金
)
規
模
是
要
件
之
一
，
社
政
機

關
基
於
上
述
認
知
，
採
取
較
嚴
謹
的
審
查
標
準
'
因
此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基
金

會
之
數
額
至
八
十
一
年
四
月
底
止
計
有
二
百
零
五
個
，
基
金
總
額
約
四
十
五

億
元
，
年
度
支
出
金
額
估
計
為
十
五
億
元
。
各
基
金
會
因
其
設
立
時
間
，
集

資
方
式
之
不
同
，
以
致
在
個
別
發
展
上
各
異
其
趣
。
例
如

•• 

林
大
川
係
中
部
地
區
甚
為
成
功
之
生
意
人
，
為
人
樂
善
好
施
，
為
獎
被

清
寒
學
子
，
一
二
十
餘
年
前
設
立
慈
善
基
金
會
卜
，
提
供
獎
助
學
金
，
濟
助
貧
窮

，
會
傳
為
美
談
。
三
十
餘
年
後
的
今
天
，
林
氏
基
金
會
依
然
存
在
，
但
是
在

社
會
經
濟
繁
榮
的
背
景
下
，
設
立
基
金
二
百
萬
元
已
喪
失
其
原
有
之
影
響
力

，
而
且
原
先
設
定
的
功
能
，
社
會
的
需
要
性
已
逐
年
降
低
。
該
會
應
如
何
發

展
，
遂
成
為
家
族
董
事
們
所
困
擾
之
問
題
。

、
武
昶
企
業
為
國
內
三
大
企
業
之
一
，
基
於
理
財
策
略
，
回
饋
社
會
及
稅

捐
優
惠
之
考
慮
，
於
五
年
前
設
立
永
昶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。
五
年
來
對
於
公

益
活
動
雖
屢
有
參
與
，
但
受
益
對
象
狹
隘
，
企
業
利
益
氣
息
過
重
，
致
使
社

會
大
眾
對
其
評
價
普
遍
不
高
。

方
舟
基
金
會
係
由
幾
個
關
懷
踐
障
同
胞
，
理
念
相
同
之
好
友
，
共
同
集

資
一
百
萬
元
創
立
的
法
人
，
憑
著
熱
忱
和
蝶
體
的
配
合
，
在
聽
次
成
功
的
勸

募
活
動
中
，
募
集
到
數
千
萬
元
的
經
費
，
積
極
開
拓
工
作
範
圈
，
工
作
人
員

也
增
加
到
四
十
餘
人
，
唯
財
源
結
構
皆
靠
民
閉
著
款
，
常
有
無
以
為
繼
之
隱

憂
。

前
述
個
案
簡
單
說
明
當
前
基
金
會
運
作
時
遭
遇
不
同
情
況
之
跳
戰
，
解

決
之
道
除
了
配
合
社
會
變
還
因
素
外
，
基
金
會
本
身
、
社
會
大
眾
及
政
府
輔

導
策
略
三
者
問
共
同
的
努
力
都
是
必
要
條
件
。

肆
、
捉
弄
基
金
會
功
能
之
策
略

當
前
基
金
會
功
能
不
彰
，
有
其
先
天
的
因
素
，
如
基
金
不
足
，
管
理
制

度
不
全
等
現
象
;
後
天
因
素
，
如
人
謀
不
戚
、
蓋
事
結
構
老
化
等
情
況
;
外

在
因
素
，
如
通
貨
膨
脹
;
內
在
因
素
，
如
所
用
非
人
等
問
題
。
以
下
有
錢
個

具
體
策
略
以
供
參
考
﹒
-

H
建
立
社
會
資
頓
分
類
使
用
的
管
道

l

長
遠
而
一
苔
，
應
持
續
宣
導
，
建
立
聯
合
勸
募
制
度
，
穩
定
吸
收
零
散

捐
款
，
受
以
資
助
社
區
公
益
活
動
之
需
要
。
一
組
期
而
昔
日
，
小
規
模
之
基
金
會

應
建
立
合
辦
經
營
之
關
係
'
降
低
支
出
成
本
，
集
中
經
費
，
以
完
成
相
同
的

計
畫
。Z

金
融
銀
行
應
配
合
信
託
制
度
，
試
(
閱
)
辦
公
益
信
託
'
培
養
國
人

遺
囑
或
定
額
捐
助
之
習
慣
。
男
方
面
透
過
金
融
保
值
、
增
值
之
經
營
方
式
，

使
捐
款
人
及
受
益
人
皆
能
得
到
最
高
之
效
益
。

丘
應
有
相
當
規
模
之
財
產
及
基
金
才
比
較
適
合
設
立
基
金
會
，
以
避
免

設
立
浮
濫
，
藉
名
捐
募
數
量
過
多
，
功
能
不
顯
之
弊
端
。

開
基
金
會
設
立
前
應
有
周
全
之
輩
備
及
認
識

工
基
金
會
設
立
前
不
僅
要
考
慮
個
人
或
企
業
之
稅
賦
優
惠
，
更
要
認
識

基
金
會
具
備

•• 

提
供
服
務
、
資
源
再
分
配
及
彌
補
公
共
行
政
不
足
之
功
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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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則
易
淪
為
企
業
避
稅
之
工
具
。

主
認
識
法
人
有
其
生
命
周
期
。
基
金
會
如
無
完
整
的
財
務
組
織
、
理
財

能
力
，
將
無
法
調
適
快
速
的
社
會
變
遷
，
終
將
有
功
能
喪
失
之
時
。

叫
開
培
養
自
治
、
自
律
的
工
作
關
係

l

基
金
會
之
結
構
頌
揚
棄
過
濃
之
家
族
或
企
業
主
控
色
侈
，
其
屬
性
才

能
活
接
與
開
放
。
國
內
目
前
家
族
及
企
業
過
度
操
控
的
情
形
甚
為
普
遍
，
形

成
健
全
發
展
的
不
利
潛
因
。

Z

經
營
階
層
專
業
化
。
針
對
目
的
事
業
之
需
要
擇
用
專
業
人
員
，
有
利

於
基
金
會
地
位
之
提
昇
'
也
才
有
能
力
與
理
念
使
基
金
會
的
活
動
邁
向
國
際

化
。
值
得
欣
慰
的
是
，
近
年
新
設
立
的
基
金
會
專
業
化
的
程
度
已
有
提
昇
之

現
象
。n

a
基
金
會
應
建
立
完
整
之
資
料
檔
案
和
會
計
、
人
事
制
度
，
並
有
義
務

陳
報
及
公
開
徵
信
資
料
，
應
確
實
依
規
定
辦
理
。
在
設
立
許
可
機
關
有
限
人

力
監
督
下
，
公
益
法
人
缺
乏
自
治
自
律
的
工
作
態
度
，
使
主
管
機
關
管
理
與

基
金
會
自
主
權
之
間
常
形
成
惡
性
價
環
，
而
不
利
於
社
會
發
展
。
雖
然
自
治

自
律
是
極
高
的
理
想
，
但
應
為
共
同
奮
門
的
目
標
。

M間
社
政
主
管
機
關
應
加
強
輔
導
與
監
督
工
作

L
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對
各
類
機
構
之
設
立
程
序
及
獎
勵
方
式
尚
缺
乏
明
確

之
規
範
'
宜
逐
步
開
訂
之
，
以
避
免
機
構
設
立
之
動
機
因
無
程
序
現
定
及
法

人
身
份
，
遂
以
設
立
基
金
會
為
手
段
，
再
附
設
機
構
，
形
成
雙
重
管
理
之
窘

境
。

Z

承
辦
人
員
應
，
熟
悉
法
規
，
建
立
相
關
資
料
檔
案
。
仿
故
日
本
之
相
談

制
度
，
提
供
設
立
前
之
諮
商
服
務
，
以
做
好
事
前
之
溝
通
工
作
。
除
完
成
基

礎
知
識
指
導
外
，
應
確
認

•• 

川
目
的
及
事
業
的
公
益
性
;
叫
法
人
營
運
的
健

全
與
永
久
存
續
性
;
削
審
查
設
立
資
金
之
最
小
額
度
。

a

運
用
資
訊
系
統
，
全
盤
建
立
法
人
檔
案
。
建
立
完
整
資
料
是
為
管
理

決
策
的
最
好
工
具
，
亦
為
評
鑑
時
的
最
好
基
準
。
靜
態
資
料
應
包
含

•• 

法
人

會
所
、
人
事
、
財
務
結
構
、
功
能
等
資
料
;
動
態
資
料
應
包
括
:
年
度
財
務

收
支
、
董
事
改
選
等
資
料
。
建
立
周
全
檔
案
，
在
整
體
業
務
易
人
或
檢
討
時

，
才
能
達
到
經
驗
傳
承
之
目
的
，
否
則
將
因
缺
乏
管
理
檔
案
及
經
驗
而
造
成

無
法
提
供
完
整
服
務
及
善
盡
輔
導
監
督
之
責
。

也
結
合
財
政
及
司
法
部
門
，
發
揮
積
極
性
輔
導
功
能
:
川
定
期
清
理
喪

失
活
動
能
力
之
法
人
，
透
過
評
估
及
輔
導
後
，
撤
銷
解
散
之
。
倒
不
當
節
稅

個
案
，
協
調
財
政
部
門
處
理
之
。
川
川
涉
及
不
法
之
個
案
，
聯
繫
司
法
機
關
處

理
之
。

伍
、
結

去五
V口

近
五
年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在
政
府
部
門
正
大
幅
增
加
預
算
，
大
力
推

動
。
民
間
方
面
也
因
經
濟
繁
榮
與
社
會
進
步
而
強
化
參
與
的
意
願
。
工
業
化

、
都
市
化
的
過
程
，
對
傳
統
的
家
庭
結
構
與
價
值
形
成
極
大
街
擊
，
需
要
完

整
的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來
增
進
人
民
的
福
祉
，
但
來
自
民
間
及
企
業
的
參
與
和

關
懷
，
卸
是
另
外
一
股
不
容
忽
蔽
的
力
量
。
人
民
已
逐
漸
成
熟
能
思
考
社
會

的
需
要
，
並
化
做
有
形
的
組
織
與
計
畫
來
面
對
社
會
的
臨
戰
。
我
們
樂
見
民

間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欣
欣
向
榮
，
以
更
廣
大
的
觸
角
去
發
掘
社
會
的
需
要
。

企
業
在
賺
取
財
富
之
際
，
亦
應
體
認
企
業
倫
理
之
重
要
性
，
並
展
現
關
愛
社

會
之
惰
，
在
合
作
、
自
治
的
精
神
下
，
與
政
府
公
共
部
門
密
切
配
合
，
共
創

更
璀
燦
的
闊
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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